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（序号二十一）销号确认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  
	整改任务
	湿地保护不够有力。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地方应编制湿地保护规划,除长春市、通化市外，其他各市州均未完成湿地规划编制工作。全省湿地资源动态监 测、湿地界碑界桩设立等工作均不到位，违规侵占湿地问题比较突出。根据吉林省湿地执法检查结果，2018年以来,共发现各类人为侵占湿地违法点位153个，侵占湿地面积4700多公顷。

	整改目标
	加强湿地保护管理，理顺湿地管理体制，完成湿地勘界工作，遏制违法侵占湿地问题发生。

	整改措施
	省措施：（一）2023年6月底前，省林草局督促各地完成市县两级《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编制工作。定期调度各地规划落实情况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建设，确保规划目标完成。
（二）2022年8月底前，省林草局组织各地启动湿地界碑界桩、标识牌等保护基础设施建设。逐年制定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年度计划，并推动实施。2025年6月底前，完成已认定湿地的界碑界桩、标识牌等保护基础设施建设，明确湿地边界范围，加强湿地保护。
（三）2022年8月底前，各地核实违法侵占湿地点位情况，并及时调查处理。2023年12月底前，完成侵占湿地违法行为整改。
	市措施：（一）2023 年6月底前，结合国土“三调”数据和我市湿地实际情况， 组织完成市、县两级湿地保护规划（2021年—2025年）的编制工作。
（二）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，全面开展湿地保护工作。公布市级一般湿地名录，督促县（市）公布一般湿地名录，明确保护类型、保护范围。
（三）2022年8月底前，启动湿地界碑界桩、标识牌等保护基础设施建设。 2025年6月底前，完成已认定湿地的界碑界桩、标识牌等保护基础设施建设，明确湿地边界范围，加强湿地保护。
（四）将湿地管理工作列入林长制监管范围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明确责任单位和管护责任人。
（五）逐步落实湿地管理机构，理顺管理机制，实行湿地分级管理。筛选1处湿地纳入吉林省重要湿地名录，新建 省级湿地公园1处，切实高标准保护我市湿地资源。
（六）开展湿地动态监测工作。2022年12月底前，组织各地开展湿地资源监测工作，完成湿地资源数据库建立，常态化开展湿地监测评价工作，及时掌握湿地资源动态变化情况。
（七）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，常态化打击侵占破坏湿地违法行为，维护湿地生态安全。对发现的非法侵占湿地的行为，依规依法严厉查处，确保辖区内湿地面积不减少、性质不改变、功能不退化。

	整改完成情况
	（一）《吉林市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已于2022年10月编制完成，并经市政府审议后正式印发；县级湿地保护规划也已全部编制完成并印发实施，为全市湿地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。
（二）市林业局联合市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水利等7个部门建立湿地保护协作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与工作规则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督促各县（市）区按照相关要求公布一般湿地名录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公布市级一般湿地名录和县（市）级一般湿地名录 37822块，总面积5.99万公顷
（三）市林业局督促各县（市）区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界、标识牌等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各县（市）区认真落实工作要求，加快开展建设工作，已设立界桩2775个、标识牌126个，相关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。
（四）市林业局已将林地内的湿地管理工作列入林长制监管范围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明确责任单位和管护责任人。
（五）市林业局原计划筛选1处湿地纳入吉林省重要湿地名录，新建省级湿地公园1处，但因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，全市自然保护地总数调整为17处，故将原建设方案调整为申报2处省级重要湿地。吉林松花江三湖湿地已列为省级重要湿地，填补了我市无重要湿地的空白。舒兰小城湿地已被列入吉林省第三批省级重要湿地建议名录。
（六）从2022年起，市林业局组织各县（市）区林业主管部门连续开展湿地资源监测工作，建立并不断更新湿地资源数据库，及时掌握湿地资源动态变化情况。
（七）自 2022年起，市林业局每年组织开展湿地专项执法检查，印发实施多项专项行动方案，常态化打击侵占、破坏湿地等违法行为。结合林长制工作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截至目前，未发现侵占破坏湿地违法行为。
    此项任务已完成整改。



